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 
「优化税制保持香港竞争力 」动议辩论总结发言 

（只有中文）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３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五月十三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

「优化税制保持香港竞争力」动议辩论的总结发言全文： 
 
主席： 
 
  多谢各位议员就议案提出的宝贵意见。我在刚才的发言中已阐述我们一直持

守并赖以成功的一些税务原则，现在我想响应一下议员提出的个别税务措施及政

策建议。 
 
  陈茂波议员建议引入「本年亏损转回」，即容许企业将本年度的亏损抵销之

前年度的利润，并获得退回之前缴交的税款。引入「本年亏损转回」，可能会使

政府损失庞大的税款，由于已入帐的税款可在这制度下随时退回，可能会令税收

出现难以预料的大幅波动，令税收更容易受经济周期的冲击；在现时经济环境欠

佳的情况下，其负面影响尤为严重。虽然我们可以像陈议员所言，将可转回的亏

损额限定在某一水平，以减少对政府收入的影响，但若该水平订得较低，企业便

可能认为该宽免对他们无甚帮助。其实在我们现行税制下，企业已可把亏损无限

期抵销将来的利润，这已是相当优惠的安排。因此，我们认为现时不宜引入这项

税务优惠建议。 
 
  政府曾于２００６－０７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中表明不打算引入「本年亏损转

回」的宽免；而亦曾在２００８年１月３０日及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７日回复立

法会相关的提问中重申了这个立场。 
 
  陈议员的第二项建议是引入「集团亏损宽免」，即容许公司的亏损抵销同一

集团其它公司的利润。这项宽免涉及很多复杂的问题，例如如何决定个别公司是

否集团成员，以及互相扣除亏损的安排。另外，随着新的公司财务工具不断发展，

有关措施亦极容易被滥用来避税。因此，有关的宽免措施需要繁复的法例配合，

这无形中将我们简单的税制变得复杂化。值得指出的是建议主要惠及的不会是中

小型企业，因中小企业一般不会以集团形式运作。基于上述考虑，我们亦认为现

时不宜引入这项税务优惠建议。 
 
  同样地，政府曾于２００６－０７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中表明不打算引入「集

团亏损宽免」的宽免；亦曾在２００８年１月３０日及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７日

回复立法会相关的提问中重申这个立场。 
 
 



  陈议员的第三项建议是为处于香港之外地方（例如内地）用于加工贸易的生

产设备提供免税额。我相信陈议员所指的是折旧免税额。这是一个颇为技术性的

课题，而税务局已多次透过不同渠道向业界及税务代表详细解释现行处理方法的

原因。简单而言，在进料加工的安排下，当香港公司将自己的生产设备提供予内

地公司使用时，税务局难以确定有关的生产设备是否只用于生产售予香港的货

品，因为该内地公司很可能有内销权。此外，税务局亦难以确定有关的生产设备

有否被转售，再给予其它人使用，又或有没有其它人已申索了有关设备的折旧免

税额。因此，根据现行的税务条例，在进料加工的安排下，港商提供予内地公司

所使用的生产设备，不可获得折旧免税额。 
 
  陈议员的第四项建议是宽减利得税和为海外的预提税提供税务抵免。在宽减

利得税方面，财政司司长在上年度的预算案中，已把利得税税率下调一个百分点

至１６．５％，并以２５，０００元为上限一次过减税７５％。我们现时的利得

税税率已是区内以至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税率之一。由于利得税每减一个百分点，

政府税收便会减少４０多亿元，在目前本地经济及外围环境都充满挑战的时候，

我们认为进一步减税的空间非常有限，亦非审慎的做法。 
 
  至于为海外的预提税提供税务抵免的建议，我们认为有违我们一贯的课税原

则。税收抵免一般是指在本地征收的税款中扣除在外国就同一入息或利润缴纳的

税款，以消除双重征税。香港采用地域来源原则征税，即只就源自香港的收入征

税，所以香港居民从外地所得的收入，一般不须在香港课税，因而不会被双重征

税，亦不会有税收抵免的问题。但如外国向其居民就源自香港的收入征税，就可

能出现双重征税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该国应向其居民提供税收抵免，而不是

由香港作为来源地提供税收抵免。我相信大家亦认同香港利得税的税率已处于很

低水平，要求香港再向海外机构提供税收抵免，只是变相为某一特定界别或行业

调低利得税率，这违反了香港税制的公平原则。 
 
  消除双重征税较佳的做法，是和主要的贸易伙伴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征税协

议。签订全面性协议，可在避免双重征税方面提供更明确的依据和更稳定的环境。

此外，全面性协议提供的宽免，往住较单方面的抵免更为优厚。 
 
  方刚议员和何俊仁议员分别在他们的修正案中提出为某些特定的开支提供

加倍的税务扣减。现时企业所有的营运开支均获得１００％的税务扣减，而在研

发和购买合资格的环保生产设备方面，即使是资本性开支，亦可获得１００％的

扣减。我们反对为任何特定开支提供加倍扣减，因为这做法违反我们税制中的公

平原则，更会为避税行为提供一个方便的渠道。 
 
  此外，我们亦反对何俊仁议员提出的利得税两级制及取消标准税率的建议，

因为正如我刚才发言所说，有关建议会令我们的税收来源进一步高度集中于更少

数的高收入人士和高盈利的企业。就税收的稳定性而言，这绝非健康的现象。此

外，利得税两级制亦可能引致公司分拆业务以减低税款，导致企业不能以最优化

和最具效益的规模运作。我认为我们的利得税税制应尽量避免不必要地影响企业

的商业决定。 
 
 



  我们亦反对汤家骅议员提出取消暂缴税的建议。香港没有像大部分国家实行

在收取工资时便扣缴所得税，刚才陈茂波议员已解释了各个国家的做法，（即英

文所谓ｐａｙ－ａｓ－ｙｏｕ－ｅａｒｎ）的制度。应缴税款须在纳税人申报收

入或利润后再由税务局评核而发出税单征收。因此，最后应缴税款的计算落后于

纳税人赚取收入或利润颇长的时间。为使税款能够尽量在纳税人赚取收入或利润

的当年收取，须实行暂缴税的制度，而暂缴税税款的计算则以之前一年的收入或

利润作基础。 
 
  刚才陈茂波议员已提及我们的制度，所以我想强调，暂缴税是完全没有预缴

的成分，因为暂缴税的征税日期必是定在纳税人已赚取相关收入或利润之后，所

以称暂缴税为暂评税可能更加贴切，但一定不是预缴税。此外，正如我们多次向

议员解释，现时税例已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缓缴暂缴税安排，以应付纳税人估计来

年收入下降的情况。 
 
  至于方刚议员提出为购买商标及品牌的开支提供扣减的建议，我们认为可以

进一步考虑。事实上，跨界别的联合税务联络小组刚就这措施向我提交了一份详

细建议，我们会仔细研究有关的建议。此外，汤家骅议员提出应减少营商的行政

手续及费用，这与我们现行政策是一致的。 
 
  除个别税务措施外，议员亦就税务政策提出了数项建议。 
 
  陈茂波议员和方刚议员分别促请政府检讨、评估及更新现时的税务条例及实

务守则，令税例更清晰和易于执行，从而加强香港税制的竞争力。这与我们一向

的做法是一致的。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为了可以因应经济和社会环境的不断

变迁来改善和更新税制和税例，政府已采取了持续检讨的模式。我们不但鼓励成

立跨界别的税务联合联络小组，就税务政策和税例向政府提供意见，并且每年都

在制定财政预算时，就着多项税项进行检讨。 
 
  此外，政府过去亦进行了多次的税务政策检讨，例如在９０年代后期成立了

「利得税检讨小组」，对利得税制度作全面而深入的检讨，政府并根据小组的建

议推行了多项对利得税制度的改革，包括给予制造业使用的机械、计算机及软件

等指定的机械设备１００％实时扣减、给予符合资格的债务票据利息收入特惠税

率、设立税务局局长对税务事项事先裁定制度等等。 
 
  我以上不厌其烦地回顾过去一些重要的税务改革，是证明在税制方面我们绝

对并非固步自封，一成不变，而是不断与时并进。在２０００年，政府亦成立了

「税基扩阔的新税项事宜咨询委员会」，在维持简单税制和保持香港竞争力的原

则下，研究那些税基广阔的新税项适合在香港推展。在２００４年成立的「遗产

税检讨小组」更成功地废除遗产税。此外，在上年度的预算案中，我们亦为购置

环保机械设备提供了扣减优惠。近来最重要的改革莫过于正在进行的《税务条例》

修订，扩大税务局索取资料的权力，以促成香港与主要贸易伙伴签定全面性避免

双重征税协议。 
 
 



  方刚议员特别指出须进一步清晰化「按地域来源」征税这概念。我们认为来

源地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因此，牵涉不同事实的个案往往有不同的结果。税务局

和纳税人就利润的来源地时有不同见解，这是不难理解的。就税务局作出的评税，

纳税人有反对和上诉的权利。税务上诉委员会和法院的裁决清楚显示，整体上税

务局均正确地应用有关的原则于各个个案。 
 
  由于来源地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而且商业经营模式随时间演变，试图制定一

系列全面的，包涵所有情况的明文法则以作判定之用，存在实际困难。此举令在

税务上不能弹性处理不停转变的商业运作，亦会带来很多避税和滥用的机会。此

外，即使制定了法规，税务局与纳税人仍难避免就法例的释义有所争议。税务局

一直致力提高实务做法的清晰度与透明度，在这方面，该局已草拟了更新的《税

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并就该草拟本咨询了税务联合联络小组和香港会计师

公会，现正研究它们对该草拟本的意见，并会尽快发出该指引的修订本。 
 
  另外，陈茂波议员亦提议成立一个由具备相关技术知识及实际经验的高层人

员组成的税务政策组。现时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辖下的库务科，设有专组负责制定

税务政策。我们在制定税务政策时会从多角度广泛地咨询业界和公众对政策的意

见，其中包括定期出席税务联合联络小组的会议。该小组是由政府和关心税务的

专业、商界和学术界团体和人士共同组成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会计师公会、国

际公共财政协会、香港律师会、以及商会的代表。小组过往提出了很多具建设性

的意见。我们认为现有机制已非常有效地让政府了解专业界、商界和其它界别对

税务政策的意见，并制定适切的税务政策。每年度制定财政预算案的时候，财政

司司长和我都会小心考虑各持分者在预算案咨询期内发表的意见，从公共财政管

理及加强香港整体竞争力的角度，考虑是否有需要改善香港税务的制度及法律。

因此，现时我们看不到有需要另设「税务政策组」，处理类似的工作。 
 
  主席，财务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以及社会上各个专业、商界及学术界团

体一直保持紧密的联系，经常就不同的税务措施进行交流及讨论，藉以进一步加

强香港税制的竞争力。虽然我们今天未必有时间深入讨论议员提出的每项技术性

建议，但我们非常重视议员和业界提出的每一个意见，亦希望大家就如何提升香

港的税务竞争力，继续保持沟通和对话。 
 
  主席，我谨此陈词，反对今天的议案及各项修正案。  

完 

 


